
关于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资质备案公告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及相

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要求，为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

作的监督管理，保障评估质量，现将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

危险性评估备案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备案范围

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技术

单位需在我局进行资质备案。

二、 备案依据

1.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

2.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

3. 自然资源部（或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工作的相关规定、技术要求；

4.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或办法；

5.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

三、 备案材料

申请备案时，需提交以下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1. 资质备案申请；

2. 公司简介；

3. 评估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

4.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乙级及以上资质证书复印件；

5. 开户许可证；

6. 相关业绩（委托合同）复印件；



7. 备案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所有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四、 备案效力

1. 取得备案登记是相关建设工程用地审批、规划许可、

施工许可等环节的重要依据之一。

2. 经备案的评估报告及其结论，是建设单位落实地质

灾害防治措施、进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的

基本依据。

3. 未经备案或备案未通过的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报告，

不得作为工程建设相关审批的依据。

五、 监督管理

1. 备案机关对已备案的评估单位实行抽查制度，对评

估工作的规范性、评估结论的可靠性进行事后监管。

2. 发现评估报告存在弄虚作假、质量低劣、结论失实

等问题的，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评估单位、评审专家及建设单

位进行处理，撤销备案，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3.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评估报告编制、评审、备案

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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